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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天味业 股票代码：

603288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广东省佛山市文沙路16号）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统计，

2009年至2012年， 对于在沪市新股上市首日买入金额在10万元以下的中小

投资者， 在新股上市后的第六个交易日出现亏损的账户数量占比超过50%。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

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股份” 、“本公司”

或“发行人” 、“公司”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

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

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

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

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集团” ）和

股东佛山市海鹏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海鹏” ）均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公开发

行完成后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实际控制人庞康、程雪、黎旭晖、黄文彪、叶燕桥、陈军阳、廖少层、吴

振兴和其他自然人股东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部分股份。 ”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庞康、程雪、黎旭晖、黄文彪、

叶燕桥、陈军阳、文志州、王丽杰、陈伯林、张永乐、张欣均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不转让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持有的公司股份；本

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每年转让的本人持有的海天

集团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海天集团股份总数的25%； 本人离职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和/或海天集团股份。 ”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海天集团和庞康承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

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的，本公司/本人每年减持的发行人股票数量不超过

上年末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的15%，并且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

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发行人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为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

价，以下统称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

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本人/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

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本公司减持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其减

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

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本公司方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本

公司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同时本人/本公司持有的剩余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

长1年。 如本人/本公司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

付本人/本公司现金分红中与本人/本公司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金

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庞康、程雪、黎旭晖、黄文彪、叶燕

桥、陈军阳、张永乐、张欣均承诺：“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

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如发行人

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按照相应

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较的发行价，以下统称发行价）；公司上市

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

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

（以下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人持有的剩余发行人股份的

锁定期在原股份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1年。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

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

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辞任发行人董事和/或高

级管理人员而发生变化。 ”

二、公司、海天集团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

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海天集团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后3年内， 如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

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且本公司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增持发行

人股份的规定条件，则触发本公司增持发行人股份的义务（以下称触发稳定

股价义务）。 本公司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发生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通过

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以稳定发行人股价，并向发行人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

面通知（以下称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

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本公司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

发生之日起3个月内以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资金增持股份，但发行人股票收盘

价连续20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本公司可中止实施

增持计划。

本公司如未按照上述承诺内容向发行人送达增持通知书或已送达增持

通知书但未能实际履行增持通知书中载明的增持义务，发行人有权将其用于

回购股票的等额资金从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红中予以扣除，前述扣除的现金

分红归发行人所有。 ”

（二）公司稳定股价的预案

2013年12月22日，公司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佛山市海天

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主要内容如下：“

1、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公司上市后3年内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且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回购、增持公司股份等行为的规定，则触发公

司、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以

下简称“触发稳定股价义务” ）。

2、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措施

（1）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公司控股股东应通过增

持公司股份的方式以稳定公司股价， 并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

（以下简称“增持通知书” ），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格、增

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应于触发稳定股价

义务之日起3个月内以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资金增持股份，但股票收盘价连续

20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则控股股东可中止实施增持

计划。

（2） 如公司控股股东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未向公

司送达增持通知书或未按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公司董事会应于确认前述事

项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公告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回购预案包括但不限于回

购股份数量、回购价格区间、回购资金来源、回购对公司股价及公司经营的影

响等内容。公司应于触发回购义务起3个月内以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资金回购

公司股份， 但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则公司可中止回购股份计划。

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自回购当年起分配给公司控股股东的分红款项中

扣除。

（3）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下同）、高级管理人员应于触发稳定股

价义务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如期间存在N个交易日限制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买卖股票，则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10+N个交

易日内），向公司送达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数量、增持价

格确定方式、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其累计增持资金金

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薪酬总额及公司对其现金股利分配总额之和的50%，但

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则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可中止实施增持计划。

（4）公司、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在履行上述增持或

回购义务时，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适用的监管规定履

行其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5）任何对本预案的修订均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需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未能履行增持或回购义务的约束措施

（1）如控股股东已向公司送达增持通知书但未能实际履行增持义务的，

则公司有权将用于实施回购股票计划相等金额的应付控股股东现金分红予

以扣留。

（2）如控股股东、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影响公司上市地

位的，则公司有权将应付控股股东、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现金分红

用于股份回购计划。

（3）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未能履行其增持义务的，则公司有权

将应付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现金分红予以扣留，直至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履行其增持义务。

（4）上市后3年内，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了变更，则公司新

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亦要履行上述义务，且须在公司正式聘任之前签

署与本议案相关的承诺函，否则不得聘任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三）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公司股价

的承诺：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后3年内， 如发行人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

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且本人满足监管机构对于增持发行

人股份的规定条件，则触发本人增持发行人股份的义务（以下称触发稳定股

价义务）。 本人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如期间存在N

个交易日限制本人买卖发行人股票， 则本人应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

10+N个交易日内），向发行人送达增持通知书，增持通知书应包括增持股份

数量、增持价格确定方式、增持期限、增持目标及其他有关增持的内容，其累

计增持资金金额不低于本人上一年度薪酬总额及发行人对本人现金股利分

配总额之和的50%，但发行人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高于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每股净资产，则本人可中止实施增持计划。

本人在履行上述增持义务时，应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其他适用的监管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如本人如未能履行上述增持义务的，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的薪酬及

现金分红予以扣留，直至本人履行完毕上述增持义务。 ”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如公司控股股东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未向公司

送达增持通知书或未按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公司董事会应于确认前述事项

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公告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如果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时

间内提出公告回购股份的预案，则公司应该扣除本人触发稳定股价义务当年

的全部独立董事津贴，已发给本人的部分津贴由本人退还发行人。

如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稳定股价作出的承

诺，而公司未扣除相应上述承诺方的现金分红款，则公司应该扣除本人触发

稳定股价义务当年的全部独立董事津贴，已发给本人的部分津贴由本人退还

发行人。 ”

三、关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承诺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若相关监管部门认定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或佛山市海鹏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未能依法切实履行赔偿义务的， 则由本人代为履行赔偿义

务。 ”

（二）公司股东海天集团和佛山海鹏承诺：

“若相关监管部门认定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以下称事实认定），自认定之日起30日

内，本公司和佛山海鹏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因发行人在本次发

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公司和佛山海鹏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如本公司和/或佛山海鹏未能依法切实履行赔偿义务的， 则由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代为履行赔偿义务。 如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亦未能依法切实赔

偿义务的，则本公司应当收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

（三）公司承诺：

“若相关监管部门认定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以下称事实认定），自事实认定之日起

30日内，本公司将依法回购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因本次发行并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四）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因我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五）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承诺：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招股

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上述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内部控制审

核报告及关于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专项说明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

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

报告依法承担本所相关报告中所述之相应责任 （包括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六）发行人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承诺：

“如本所为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因此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

（七）发行人聘请的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承诺：

“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或招股说明书及其

摘要引用的本机构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机构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八）发行人聘请的验资机构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承诺：

“因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或招股说明书及其

摘要引用的本机构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四、保荐机构对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意见

发行人已披露了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行前的全体股东、

公司董事、公司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作出

的承诺及其约束措施。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发行人

及其相关方作出的上述承诺合法、合理，失信补救措施及时、有效。

五、发行人律师对承诺及约束措施的合法性的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承诺内容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

施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认可北京市竞天

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述法律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

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9号文核准。

三、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4]43

号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4年2月11日

3、股票简称：海天味业

4、股票代码：603288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74,850万股

6、本次A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7,485万股

7、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8、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及网下资

金申购发行的7,485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自2014年2月11日起

上市交易。

9、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

、

中文名称

：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

英文名称

：

Foshan Haitian Flavouring and Food Company Ltd.

3

、

注册资本

：

71,100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4

、

法定代表人

：

庞 康

5

、

变更设立日期

：

2010

年

11

月

30

日

6

、

住 所

：

广东省佛山市文沙路

16

号

7

、

邮政编码

：

528000

8

、

电 话

：

0757-82836083

9

、

传真号码

：

0757-82873730

10

、

互联网网址

：

http://www.haitian-food.com/

11

、

电子信箱

：

obd@haday.cn

12

、

所属行业

：

食品制造业

13

、

营业范围

：

生产经营调味品

、

豆制品

、

食品

、

饮料

、

包装材料

；

农副产品的

加工

；

货物

、

技术进出口

；

信息咨询服务

；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

食品

。 （

以上经营项目需凭许可文件经营的

，

凭有效的许可文

件经营

）

14

、

主营业务

：

调味品的生产和销售

15

、

董事会秘书

：

张 欣

1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姓名 任职情况 任职起止日期

持有股份情况 持有股份

占本次发

行后总股

本比例

持有债

券情况

直接持股

（

万

股

）

间接持股

（

万

股

）

庞康

董事长

、

总

裁

2010.11.25

—

2016.11.24 7,178.02 13,330.61 27.40% -

程雪

副董事长

、

常务副总裁

2010.11.25

—

2016.11.24 2,379.10 4,418.33 9.08% -

黎旭

晖

董事

、

副总

裁

2010.11.25

—

2016.11.24 1,442.77 2,679.44 5.51% -

黄文

彪

董事

、

副总

裁

、

核心技

术人员

2010.11.25

—

2016.11.24 401.23 745.15 1.53% -

叶燕

桥

董事

2010.11.25

—

2016.11.24 448.65 833.22 1.71% -

陈军

阳

董事

2010.11.25

—

2016.11.24 166.40 309.02 0.64% -

吕惠

聪

独立董事

2010.12.15

—

2016.11.24 - - - -

何云 独立董事

2010.12.15

—

2016.11.24 - - - -

杜日

成

独立董事

2010.12.15

—

2016.11.24 - - - -

文志

州

监事会主席

2013.11.25

—

2016.11.24 157.64 292.76 0.60% -

王丽

杰

监事

2013.11.25

—

2016.11.24 43.79 81.32 0.17% -

陈伯

林

监事

2013.11.25

—

2016.11.24 113.85 211.44 0.43% -

张永

乐

财务经理

，

行使公司财

务负责人职

权

2013.11.25

—

2016.11.24 43.79 81.32 0.17% -

张欣 董事会秘书

2010.11.25

—

2016.11.24 253.97 471.67 0.97%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海天集团， 海天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本次发行前

64.87%的股份。

庞康、程雪、黎旭晖、黄文彪、叶燕桥、陈军阳、廖少层和吴振兴为公司的

共同控制人。

三、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备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锁定期

限

（

月

）

一

、

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海天集团

461,225,700 64.87% 436,996,728 58.38% 36

2

庞康

75,759,988 10.66% 71,780,192 9.59% 36

3

程雪

25,110,065 3.53% 23,790,992 3.18% 36

4

黎旭晖

15,227,682 2.14% 14,427,747 1.93% 36

5

潘来灿

12,399,680 1.74% 11,748,305 1.57% 36

6

赖建平

11,963,767 1.68% 11,335,291 1.51% 36

7

方展城

5,865,714 0.82% 5,557,579 0.74% 36

8

王力展

5,788,976 0.81% 5,484,872 0.73% 36

9

叶燕桥

4,735,297 0.67% 4,486,545 0.60% 36

10

刘壮波

4,368,136 0.61% 4,138,671 0.55% 36

11

廖少层

4,303,433 0.61% 4,077,367 0.54% 36

12

黄文彪

4,234,792 0.60% 4,012,332 0.54% 36

13

吴振兴

4,067,045 0.57% 3,853,397 0.51% 36

14

廖忻愉

4,006,446 0.56% 3,795,981 0.51% 36

15

吴玉铭

3,471,537 0.49% 3,289,172 0.44% 36

16

郑文钢

3,222,024 0.45% 3,052,766 0.41% 36

17

李强忠

3,163,939 0.44% 2,997,733 0.40% 36

18

花定甜

2,794,208 0.39% 2,647,424 0.35% 36

19

梁婉芸

2,701,775 0.38% 2,559,847 0.34% 36

20

郑松柏

2,686,413 0.38% 2,545,292 0.34% 36

21

张欣

2,680,552 0.38% 2,539,739 0.34% 36

22

黄振强

2,630,565 0.37% 2,492,378 0.33% 36

23

钟海松

2,503,081 0.35% 2,371,591 0.32% 36

24

邬聪尧

2,489,771 0.35% 2,358,980 0.32% 36

25

李金勇

2,403,254 0.34% 2,277,008 0.30% 36

26

王育贤

2,225,783 0.31% 2,108,859 0.28% 36

27

管江华

2,218,388 0.31% 2,101,853 0.28% 36

28

郭罗江

2,136,567 0.30% 2,024,330 0.27% 36

29

陶静

1,941,090 0.27% 1,839,122 0.25% 36

30

陈军阳

1,756,224 0.25% 1,663,967 0.22% 36

31

何兆刚

1,739,105 0.24% 1,647,747 0.22% 36

32

邓嫣容

1,663,791 0.23% 1,576,390 0.21% 36

33

文志州

1,663,791 0.23% 1,576,390 0.21% 36

34

黄寅利

1,571,359 0.22% 1,488,813 0.20% 36

35

李华锋

1,571,358 0.22% 1,488,812 0.20% 36

36

李爱华

1,294,060 0.18% 1,226,081 0.16% 36

37

鲍振豫

1,294,060 0.18% 1,226,081 0.16% 36

38

温远菽

1,294,059 0.18% 1,226,080 0.16% 36

39

廖妙芬

1,201,627 0.17% 1,138,504 0.15% 36

40

陈伯林

1,201,627 0.17% 1,138,504 0.15% 36

41

潘波

1,201,627 0.17% 1,138,504 0.15% 36

42

王超

1,201,627 0.17% 1,138,504 0.15% 36

43

胡玉祥

1,109,194 0.16% 1,050,927 0.14% 36

44

伍毓智

1,068,283 0.15% 1,012,165 0.14% 36

45

曾远威

1,068,283 0.15% 1,012,165 0.14% 36

46

钱伟斌

1,016,761 0.14% 963,349 0.13% 36

47

廖长辉

924,328 0.13% 875,772 0.12% 36

48

张丽贞

924,328 0.13% 875,772 0.12% 36

49

佛山海鹏

924,300 0.13% 875,745 0.12% 36

50

刘世锋

831,896 0.12% 788,196 0.11% 36

51

吴伟明

745,323 0.10% 706,170 0.09% 36

52

吴俊

739,463 0.10% 700,618 0.09% 36

53

尹峥鸣

739,463 0.10% 700,618 0.09% 36

54

张国东

684,003 0.10% 648,072 0.09% 36

55

曾文辉

656,273 0.09% 621,798 0.08% 36

56

徐建强

647,030 0.09% 613,041 0.08% 36

57

赵皓晖

554,597 0.08% 525,464 0.07% 36

58

王丽杰

462,164 0.07% 437,886 0.06% 36

59

刘伟

462,164 0.07% 437,886 0.06% 36

60

张永乐

462,164 0.07% 437,886 0.06% 36

合计

711,000,000 100% 673,650,000 90.00%

二

、

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股份

- - 74,850,000 10.00%

无

合计

- - 74,850,000 10.00%

三

、

外资股

合计

- - - -

总合计

711,000,000 100% 748,500,000 100%

注：公司股东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向投资者发售股份共计3,735万股。

2、本次发行后，前十大A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6,996,728 58.38%

2

庞康

71,780,192 9.59%

3

程雪

23,790,992 3.18%

4

黎旭晖

14,427,747 1.93%

5

潘来灿

11,748,305 1.57%

6

赖建平

11,335,291 1.51%

7

方展城

5,557,579 0.74%

8

王力展

5,484,872 0.73%

9

叶燕桥

4,486,545 0.60%

10

刘壮波

4,138,671 0.55%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7,485万股，其中公司公开发行的新股3,750万股，公司股

东公开发售的股份3,735万股

二、发行价格：51.25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2,994万股，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4,491万股。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383,606.25万元，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

资金总额为192,187.50万元。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14年1月29日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400287号《验资报告》。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8395.89万元， 其中承销保荐费

用6676.56万元 （不含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部分的承销费用）、 审计费用

876.90万元、律师费用240万元、信息披露费用384万元、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费用218.43万元。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2.24元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183,791.61万元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50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

比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2013年

6月30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

净额之和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1.61元（按本公司2012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预计公司2013年度

的净利润为15.8到16.2亿元， 较2012年净利润增长约30%到35%；2013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5.2到15.6亿元，较201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增长约26%到30%。 以上数据未经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公司会计师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或审

核。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将在上市

后两周内与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履行公告义务。本次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已出具

承诺：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签订前，未获得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书面同意，其将不接受海天股份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资金的申请。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

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

（

二期

）

北座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21

层

联系电话

：

010-6083 3018

传真号码

：

010-6083 3083

保荐代表人

：

姚 浩

、

刘东红

联系人

：

方良润

、

高莹莹

、

朱俊波

、

张 宇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A股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A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2月10日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人（主承销商）


